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
學年度第   學期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會申請書
(106學年度(含)後入學學生適用)
以下各欄由申請者填寫  （填表前請詳閱說明）
	中文姓名
	
	學 號
	

	口試申請前請確認以下事項(完成請打勾)，皆完成方可送交申請書

	1.(完成擬聘指導教授程序

	口試日期
	   /     /     /        時至    時 
	口試地點
	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
	口試委員
	
	服務單位
及職稱
	
	聯絡地址
及電話
	

	口試委員
	
	服務單位
及職稱
	
	聯絡地址
及電話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日期
	


以下為核准欄
	指導教授簽名
	

	收件日期及收件人
	
	資料是否齊全
	

	所 長 簽 名
	
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申請要件：完成「擬聘指導教授」程序。

二、碩士班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至少有一位須由本所專任教師擔任，若不止一人共同指導時，均應請其簽名同意，俾作為致發論文指導費之依據。
三、通過計畫發表，須繳送【論文計畫審查通過證明函】，並檢附論文計畫書內容至所辦公室，系所承辦人收件日期為通過論文計畫日期；論文學位口試發表日期須與【論文計畫審查通過證明函】所辦公室收件日期時間相隔四個月以上。

